资产处置
1、 流程与风险控制

1.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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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点及预控措施

	序号
	环节
	预控措施

	1
	申请
	各处室根据资产状况提出资产处置申请，处室负责人审核把关；

	2
	核实
	总务处针对各处室提出的资产处置申请，核实该资产状况，提出处置意见；

	3
	审批
	1000元以下的处置，由分管总务副校长审批，1000~5000元的经分管总务的副校长审核后报校长审批，5000元以上经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4
	上报
	报学校管理中心相关部门审批；

	5
	上缴
	总务处将处置资产上缴公物仓或制定机构；

	6
	核销
	将废置固定资产在学校固定资产总账中销帐。


3.岗位职责

	序号
	岗位
	岗位职责

	1
	各处室
	各处室提出处置资产设备的申请，负责人认真审核。

	2
	总务处
	总务处进行核实并填报资产处置申请报表，报上级财政主管部门审批。

	3
	分管总务副校长
	按相关要求把关。

	4
	校长
	同意上报，大额资产处置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2、 基本规范

1. 各类财产的保管员根据资产设备使用年限或损坏程度填写报废申请单，经处室负责人审核后报总务处；

2. 总务处根据《学校管理中心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进行核实，并填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申请表；

3. 分管总务副校长把关报校长同意；

4. 报上级财政主管部门审批；

5. 处置的资产由总务处统一收回，按公物仓有关管理规定处置。

6. 报废申请单一式三份，分别交会计、总务处物资保管员和部门保管员，据此在账上减少。
3、 制定依据

1.《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2.《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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